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語文學系 

博士班修業規定 
113年 9月 24日第 2次博士班修業規定暨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113年 10月 16日第 3次博士班修業規定暨課程規劃小組會議通過 

113年 10月 16日第 1次語文學系籌備處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2月 16日 114學年度語文學系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 10月 16日第 1次語文學系籌備處系務會議通過 

【11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督促博士班研究生課業進修品質，

依據本校「學則」規定，訂定「博士班修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研究生應修滿專業科目，並通過博士學位

考試，始得畢業。本系專業科目學分規定如下：  

（一）須修滿 24 學分，含： 

1.必修 6學分 

2.專業選修 18學分，其中得含跨校/系選課 6學分。 

（二）一、二年級研究生每學期須至少修讀專業科目一門，修讀上限為 12學分（二

年級下學期不設下限）。 

三、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期末考週結束前繳交「論文指導教授選定表」，

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簽證後，交由系方存檔備查。指導教授因故更換時亦同。指導教

授以本院系專任副教授（含）以上之教師及本院榮譽教授與講座教授為原則，但經系

主任同意，得請其他院系所教師擔任。如擬請本系榮譽教授及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

須經本系系務會議同意，本系並得要求以本院系教師共同擔任共同指導教授。未如期

提出指導教授之申請者，將由系方指派指導教授。 

四、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候選人資格之取得需已符合下列條件： 

（一）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修滿本系規定之畢業學分。 

（二）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年限中應完成「語文學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辦

法」所規定之學術活動積點。 

（三）通過「學位論文大綱審查」。 

1.論文大綱審查通過後隔一學期才能提出初審。大綱內容至少應包括「研究

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檢討」、「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章節分

配」及「參考書目」等部份。 

2.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須於論文口試前一個學期提出「學位論文大綱」，由學位

論文大綱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其委員組成為三位教師，指導教授為當然

委員，另由系主任與指導教授商議兩位校內外教師擔任委員，此三位委員

分別評分，平均七十分以上者，方視為完成「學位論文大綱審查」程序。

評分未達七十分者，得於半年後再行提出。 

五、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學位論文之考試應經論文初審及口試。論

文初審採取外審制，經指導教授核可後，由系方安排初審。上學期畢業者論文初審最

遲於十一月一日前，下學期最遲為五月一日前提出。 

六、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初審通過後方能申請口試，但實際畢業時間，依學校相關規定

辦理。 

七、本系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時，需先透過學校論文相似度系統比對，並檢附論文相似度

比對報告，相似度不得超過 30%，方得進行論文口試；比對報告另提供學位考試委員

參考。 

八、其他未經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 

  



 

 

同意認列學術活動積點 點。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語文學系 

博士候選人資格審定表 

資格審定：候選人資格之獲取，以學術活動之參與為計算基礎。博士學位候選人需完成 

30 點學術活動積點。滿足條件後，方得填妥表單，並備妥相關證明(請參考

第二頁)，繳交至系辦。 

□本人確實以本系學生身份進行發表，且依規定完成學術活動積點。 

學生簽名： 學號： 

適用項目： 

項目 數目 

（一）具有審查機制的學術期刊，一篇 25 點。  

（二）國際或海外學術研討會，一篇 20 點。  

（三）校外學術研討會，一篇 15 點。  

（四）校內學術研討會，一篇 10 點。  

（五）其他得獎事蹟或發表於創作類型出版刊物者，由系務會議認定之，並

核給點數。 

 

申請認列學術活動積點 點。 

－－－－以下欄位由語文學系教師填寫，需 3 位委員同意，即認列點數。－－－－ 

請委員審核學生獲得之點數，若與學生提供之點數不同，請提供說明。 
 

 

 

 

 

 

 

 

 

 

 

 

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學系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學系主任簽名： 年 月 日 



 

佛光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語文學系 

學術積點證明資料說明 

項目（一）請提供： 

1. 刊物封面 

2. 發表目錄 

3. 發表論文全文 

4. 未出版已接受刊登證明 

項目（二）~（四）請提供： 

1. 研討會海報 

2. 發表議程 

3. 發表論文第一頁或摘要 

項目（五）請提供：系務會議通過日期 

年 月 日  學年度 次系務會議通過 

 


